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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
晋江市渔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东石、金井、深沪镇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渔港建设项目，提升我市渔业防灾

减灾水平，市政府决定成立晋江市渔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具

体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张文贤（市政府市长）

常务副组长：张汉杰（市政府副市长）

成 员：李德铭（东石镇党委副书记，镇政府镇长<副
处长级>）

林晓为（金井镇党委副书记，镇政府镇长<副
处长级>）

孙晋展（深沪镇党委副书记，镇政府镇长<副
处长级>）

吴靖宇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）

许国鑫（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）

肖金树（市财政局局长）

蔡清渠（市自然资源局局长）

陈荣松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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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鸿斌（市交通运输局局长）

李友加（市农业农村局局长）

王清龙（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局长）

蒋东晓（市水利局局长）

林志雄（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局长）

姚远志（市产业集团董事长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在市农业农村局。办公室内设

综合协调小组、项目报批小组、建设运营小组等 3 个工作小组。

一、综合协调小组

工作职责：统筹协调省、泉州市相关单位；做好上级渔港

建设资金监督管理工作；督促渔港建设项目落实；开展渔港建

设宣传报道；做好项目建设情况进度通报、工作进展情况汇报；

联络各成员单位及做好办公室日常事务等相关工作。

主 任：李友加（兼）

副主任：姚远志（兼）

洪俊杰（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二级主任科员）

成 员：赖永铅（市农业农村局海洋与渔业技术服务中心

主任）

苏江彬（市产业集团总经理助理）

蔡荣伦（东石镇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）

朱荣欣（金井镇发展服务中心主任）

王军红（深沪镇渔业服务中心主任）

二、项目报批小组

工作职责：负责开展全市渔港建设项目的立项、可行性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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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、初设等前期各项工作；做好项目用海、用地、用林、环评

报批、工程招投标等相关工作。

组 长：洪俊杰（兼）

副组长：庄庆福（市发展和改革系统党委书记）

孙文欣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、党组成员）

成 员：洪逸群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）

肖奕志（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）

刘地强（市水利局总工程师）

洪海港（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副局长）

卢敬东（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副局长）

李志达（市产业集团副总经理）

许竞宇（东石镇副镇长）

林雨榨（金井镇副镇长）

陈廷裕（深沪镇副镇长<科技>）
三、建设运营组

工作职责：统筹负责全市渔港建设项目，推动项目开工建

设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；加强渔港建设项目质量监督管理，确

保渔港建设工程质量；落实渔港管理、维护主体，强化渔港日

常管理和运行维护。

组 长：陈桂金（市产业集团总经理）

成 员：吴绶明（市财政局副局长）

洪逸群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）

蔡志尧（市交通运输管理所所长）

洪俊杰（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二级主任科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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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一啸（市水利局副局长）

李志达（市产业集团副总经理）

许竞宇（东石镇副镇长）

林雨榨（金井镇副镇长）

陈廷裕（深沪镇副镇长<科技>）
以上领导小组成员及下设各工作组成员，如有人事变动，

自动调整为接任人员，不再另行行文通知。领导小组及领导小

组办公室不刻制印章，因工作需要印发有关文件由市农业农村

局代章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市有关单位：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和园林绿化局、

水利局、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、产业集团。

抄送：市有关领导。


